附件1：
2026年广西财经学院武鸣校区桶装饮用水定点供应商采购项目报价表
	一、价格要求（必须响应）

	序号
	标的名称
	上限最高控制价格
	报价
	服务要求

	1
	本地品牌纯净水
	0.25元/升
	   元/升
	规格≥18升/桶，要求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品牌具备相应生产经营资质；最高限价为（含配送至校内指定仓库）为0.25元/升。

	2
	全国知名品牌纯净水（如娃哈哈等）
	0.5元/升
	   元/升
	规格≥16升/桶，要求品牌具有较高市场认知度，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安全可靠。最高限价为（含配送至校内指定仓库）为0.5元/升。

	3
	矿物质水或湖水、泉水
	0.5元/升
	   元/升
	规格≥18升/桶，要求水源清晰，工艺规范，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口感适宜。最高限价为（含配送至校内指定仓库）为0.5元/升。

	二、商务条款（必须响应）

	1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

	2
	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
	1年。

	3
	交货地点
	广西财经学院武鸣校区

	4
	质保要求
	桶装水产品未开封情况下保质期不少于2个月。

	5
	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原厂生产的、全新的，必须具备出厂合格证，且进货渠道合法。
2.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提供包装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的合格产品，采购人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
3.采购人发出采购指令后，供应商必须在1小时内响应，按采购人需求量免费送货上门，配送时间限制4小时以内，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订货单配送商品，送货清单应写明商品名称、规格、单价、数量等（供采购人接收负责人核对）。
4.供应商每季度应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检验报告，超过两次没有提交该报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供应商所用水桶必须是达到国家规范卫生要求的PC桶，桶表面保持洁净无垢，商标清晰、规范，桶装饮用水有外包装袋。符合相关卫生和安全标准。凡因水或桶、瓶身的质量问题出现使用投诉，经查证后属实则扣除履约保证金200元/次。

	6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按每月实际发生量据实结算（按月结算），供应商交货完毕验收合格后，提供合格有效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以对公转账方式付清成交供应商该月全部款项。

	
	验收要求
	1.在合同货物运至现场后，由采购人和供应商按采购人的要求及供应商产品标准共同对所供产品的外观、商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价格等当场验收完毕。
2.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①型号、数量及外观、价格；
②货物所附技术资料。
3.验收标准：按本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4.采购人所购货物全部通过验收，经采购人出具验收合格证明并签字确认，视为验收合格。
5.采购人在验收中如发现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者其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有权拒绝接受货物。供应商应于3天内重新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货物，否则，视为供应商逾期交货。
[bookmark: _GoBack]6.如供应商对验收结果有异议，可以委托采购人所在地商检部门进行复检。商检部门的检验结果表明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因复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检验结果表明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因复检发生的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7
	其他要求
	如成交供应商未与采购人沟通、未经采购人同意、未告知采购人送货方式等情况下，直接以快递方式发送货物，如出现货物丢失、货物损坏、货物长时间未接收等一系列问题，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备注：
1.此次采购金额以实际采购需求为准。
2.本项目只接受报价人一次性报价，本次报价包含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各项成本、人工、运输、税金等全部费用。
3.成交供应商应按采购需求中所列的项目自行备货，根据采购人的实际使用需求进行供货，并负责配送至指定地点。
4.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满足报价表商务条款中的要求，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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